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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集體申請表 
 
注意：申請文件請參閱【建造業工人註冊須知】。請以正楷填寫各項資料，在適當空格內加上「✔️」並簽署。 

 

(1) 申請類別  新申請    續期    更新資料  註冊證損毀   註冊證遺失 

 

(2) 工人類別  註冊普通工人    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註冊半熟練技工   

 

(3) 註冊有效期  5年     與平安卡到期日一致 與簽證到期日一致（適用於持簽證的非永久居民） 

 

(4)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必須與申請人香港身份證內所列的相同）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出生日期(年/月/日)：        /       /       國藉:            

 

通訊地址：                       地區：                 

 

電話：(手機)         (住所)            電郵：                   

 

(5) 在港逗留條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     單程證持有人 
 

持有效簽證並可進行建造工作  其他，請註明：                                          
 

旅遊證件編號及簽發國家：（只適用於非永久居民）：                  到期日(年/月/日)：     /    /       

 

(6) 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卡）資料 
 

平安卡編號及簽發機構：               到期日(年/月/日)：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1. 本人聲明本人於本申請表及連同本申請所呈交的文件內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已盡本人所知均屬真實正確。本人明白在與申請註冊有關的情況下提供虛假的或具誤導

性的陳述或資料能構成刑事罪行並可導致申請當作無效。 

2. 本人授權議會直接向有關發證機構核實本人的資歷及/或索取與本人資歷相關資料，並同意有關發證機構及議會之間直接轉移該等資料。 

3. 本人明白議會對任何由發證機構索取的資料不承擔任何責任，並不就因使用其所造成或與其有關之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4. 本人在此授權總承建商及/或其分包商/相聯公司，或僱主或工會，就建造業工人註冊收集、披露及轉移本人的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給建造業議會，以及代本人收取建

造業工人註冊證。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個人資料的收集 

 

1.1  你向建造業議會、其關聯及/或附屬公司，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建造學院、建造業零碳天地、建造業輸入勞工宿舍有限公司 (統稱「議會」) 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  

     資料(私隱) 條例》（第486章）中定義的任何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與議會活動相關之目的。具體活動及所需個人資料將在申請表中詳細列明。 

1.2  你是否向議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然而，如果你提供資料之目的是為了作出查詢，你便須向議會提供申請表上所指明的資料。否則，議會可能無法處理或    

     考慮你的申請。如果你未滿十八歲，在向議會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前，應先徵詢你的父母或監護人。 

1.3  你有權查閱你的個人資料和更正當中的錯誤。如需要作出此要求，請致函議會的助理總監–註冊事務(查閱要求)以提交書面請求，地址爲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 

     升中心38樓建造業議會。如你對我們的負責人及有關做法有任何查詢，請致函上述地址聯絡助理總監 – 註冊事務或電郵至enquiry@cic.hk。如需要更多關於議會    
   在私隱及保障個人資料政策的資料，請於https://www.cic.hk/chi/main/privacy_policy_statement/ 參閱我們的私隱政策。 

 

2.   收集的目的 

 

你的個人資料將會被保密，並可能用於以下用途： 

       a) 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進行工人註冊事宜相關之目的，包括但不限於:   

        - 評估你的申請;及 

        - 處理建造業工人的註冊（包括準備其註冊證），並將該訊息（包括但不限於工人之姓名、註冊號碼、註冊到期日和註冊的工種資料）發佈在議會網站上的 

         《建造業工人名冊》供公眾查閱。 

       b) 方便與你的通訊; 

 

        

請填妥本申請表，連同所需證明文件副本（新註冊包括證件相）透過網上申請，或郵寄至：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建造業議會。 

https://www.cic.hk/chi/main/privacy_policy_statement/
https://www.cic.hk/eform/webenquiry/webenquiry.aspx?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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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履行和行使議會根據相關條例、規則和附屬法規授予的職能和權力，包括但不限於《建造業議會條例》（第 587 章）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 

       d) 確立、行使或維護議會的法律權利及遵從議會的法律和規管責任（包括打擊洗錢責任、遵從法院或監管機構的命令等）； 

       e) 管理進出議會處所和保安目的； 

       f) 防止和應對實際或潛在的安全威脅、詐騙或非法活動; 

       g) 處理投訴或查詢； 

       h) 進行分析、研究和意見調查; 

       i ) 進行審計及合規審查，以確保遵守適用的議會政策、程序、規例及法律； 

       j ) 與議會活動進行相關或附帶的其他目的;及 

       k) 你不時同意的任何其他目的。 

 

3.      個人資料的披露及轉移 

 

  3.1 因應第 2 段所述目的，議會可能披露或轉移你的個人資料予第三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a) 如 1.1 節所述，任何或所有議會關聯及/或附屬公司； 

b) 任何代表議會營運或維持會員資格、活動註冊、導賞預約、研究及／或分析，或代表議會進行後端服務、行政服務、驗證服務、雲端服務或資訊科技服

務，或向議會提供所需支援或服務（包括保險、銀行或議會使用的任何第三方支付網關服務）以使議會提供服務的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承包商或分包商，

及代表議會履行合約規範責任之實體；或 

c) 議會的專業顧問，包括但不限於律師、會計師和審計師;  

      3.2  按照任何適用於議會的法律規定或規管性質規定或法院命令，議會可能披露及轉移你的個人資料。 

4.     用於直銷活動的個人資料 

 

          爲了告知你可能有興趣的議會活動及建造業發展狀況，議會希望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向你提供有關議會的 

          培訓課程、工藝測試、註冊、活動及其他工作範疇和建造業發展的最新資訊。 

 

          你可自由決定是否願意接收此類信息。如果你選擇不接收以上信息，請在下面的方框内打勾。您可以隨時通過書面方式向我們更改接收宣傳資訊的選擇。 

          ❑本人不希望接收由議會發出的任何有關推廣活動或建造業的發展信息。  

 

 

我已仔細閲讀、理解並同意上述的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包括使用我的個人資料進行直銷活動的部分，除非我另有其他指示及末頁的建造業工人註冊須知。 

 

最後更新於 [2024 年 9 月 23 日] 

 

 
 

 

申請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部使用】 

申請編號：                                                           審核員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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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的建造業相關資歷（如有） 

1. 獲註冊工種分項的資料將儲存在註冊證的電腦晶片內，首項為資料為申請人主要從事工種。 

2. 相關建造業資歷描述，請參考議會網站 www.cic.hk （建造業工人註冊 - 「專工專責」條文及註冊證內的附加資料） 

3. 如表格位置不敷應用，可複印本頁接續填寫。 

 

項目 工種分項／其它資歷名稱 證書名稱 證書號碼 簽發機構 
簽發日期 

(年/月/日) 

有效期至 

(年/月/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http://www.cic.hk/
https://www.cic.hk/chi/main/registration_services/cwro/
https://www.cic.hk/chi/main/registration_services/construction_workers_regi/registration_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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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須知】 
 

1. 申請人可透過多種途徑辦理建造業工人註冊，成功辦理獲郵寄新證。詳情請參閱議會網頁 

www.cic.hk〈建造業工人註冊—申請方法〉或掃瞄右側二維碼。 

2. 到訪中心辦理建造業工人註冊證：申請人須帶同有關證明文件的正本到中心。 

職員在核對證明文件後，會把文件正本即時歸還申請人。所需證明文件包括： 

(1) 身份證明文件： 

⚫ 香港永久性居民 – 香港身份證 

⚫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  

(i) 回鄉證: 香港身份證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ii) 單程證: 香港身份證及前往港澳通行證 

(iii) 簽證身份書: 香港身份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 

(iv) 雙程證: 香港身份證及往來港澳通行證 

(v) 工作簽證: 香港身份證及具有與申請工種分項有關的有效工作簽證的護照 

⚫ 更改姓名的申請人 - 改名契 

(2) 30天有效期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建造業平安卡）* 

*「建造業平安卡」即修畢《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第59章所指的建築工程的安全訓練課程而獲發給的該條例第6BA(2)條所提述的證明書 

(3) 個別註冊工種分項有關的資歷證明及其他文件（最少30天剩餘有效期） 

(4) 須清楚顯示申請人的完整正面及面容特徵的彩色白底證件相一張（適用於首次申請或要求更換註冊證照片之人士） 

(5) 其他適用項目 

3. 註冊證有效期通常為五年，註冊申請費用為港幣100元正，只可以八達通或信用卡付款。申請人持有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條例》) 附表1第6欄內所列的指定資格，並且該資格與申請註冊的其中一個工種相關，則只須繳付上述費用的一半。因

遺失或損毀而更換註冊證需繳付行政費用港幣100元。 

4. 申請註冊費用一經繳交，不能轉讓或發還。 

5. 「統一工人註冊證及平安卡到期日」只適用於新申請／續期註冊，申請人所持平安卡剩餘有效期最少為18個月。當平安卡

過期時，申請人仍須辦理平安卡續期。統一到期日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1) 持工作簽證留港工作 

(2) 因增加或改變工種而須重新發出註冊證 

(3) 補領註冊證 

(4) 更新資料 

(5) 剩餘平安卡有效期少於18個月 

6. 根據《條例》，可申請註冊的類別分為： 

(1) 指定工種的註冊熟練技工 

(2) 指定工種的註冊半熟練技工 

(3) 註冊普通工人 

7. 如申請所遞交的資料不全，該註冊申請將不獲處理。 

8. 建造業建會（議會）會向有關資歷簽發機構查核申請人所提交的資歷。如申請人提交的資歷未能通過核實，議會將從申請

人的申請中刪除相應的資歷。 

9. 所有已註冊工種分項的資料將會以電子數據形式儲存在註冊證內嵌的晶片中，由於註冊證背面的空間有限，已登記的工種

將盡可能按照申請表上填寫的工種順序打印。 

10. 根據《條例》，註冊建造業工人的姓名或地址如有改變，須於改變後的一個月內以議會流動應用程式或書面形式將該項改

變通知註冊主任。 

11. 倘若註冊建造業工人從事的工作同時受其他法例規管，除了要遵守《條例》外，亦須同時按有關法定規定進行。 

12. 根據《條例》，建造業議會網頁 www.cic.hk 提供載有已註冊的建造業工人的名冊。 

13. 如有查詢，請於星期一至五早上9時至下午6時致電相關熱線： 

工人註冊  2873 1911 或 2100 9000 

所有訓練課程 2100 9000 

工藝測試  2100 9000 

14. 根據《條例》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將註冊證出售或要約出售、借出、給予或交予另一人，或放棄管有註冊證而

將它轉予另一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3級罰款。 

http://www.cic.hk/
http://www.cic.hk/

